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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疏失，但基於公務員身分所代表之政府形象，相關私人行為確已造成機關聲譽受損，所以

依據本會獎懲標準言行不檢事實，加重記予楊員 2 次申誡處分。另由於政府現正處於交接期

間，人事凍結，因此並未更動楊員職位，但已列入會議紀錄，將呈報未來新任委員長。 

二、本會向以服務僑胞為宗旨，並要求同仁以優質服務凝聚僑心，對於楊員交通違規事件，本會至

表遺憾，除即刻要求其深切反省檢討外，並已再要求同仁切實遵守相關規定，以謙卑態度面

對社會及國人對公務同仁的指教與期待。 

（十八）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應再加強宣導環保自然葬並提供極

具吸引的獎勵措施，讓喪葬禮俗除更莊嚴外能更優質化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253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2-312） 

黃委員就政府應再加強宣導環保自然葬並提供極具吸引的獎勵措施，讓喪葬禮俗除更莊嚴外

能更優質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 90 年起開始辦理殯葬設施系列示範計畫並將環保自然葬法納入補助項目，目前全國共有

30 處地點可實施環保自然葬（不含海葬），其中本部補助 18 處產生之示範性效果，帶動及引

領民眾葬俗革新，截至 104 年 12 月止，全國已有 25,546 位亡者實施環保葬。（樹、灑葬

19,641 位、植存 4,534 位、海葬 1,371 位） 

二、另依據 104 年第 35 週內政統計通報資料顯示，採行環保自然葬人數由 93 年之 225 人，至 103

年增加到 3,910 人，為 93 年之 17 倍，佔同期死亡人口比率也由 0.17%提升至 2.39%，顯示經

本部多年推廣，環保自然葬已逐漸受民眾認同與迴響。 

三、為進一步推廣及改變觀念，本部除利用媒體宣導、召開會議及定期調查等方式積極推廣環保自

然葬外，另因殯葬設施之設置及管理為地方自治事項，本部業將地方政府辦理環保自然葬執

行成效納入直轄市、縣（市）政府殯葬管理業務績效評量項目，並鼓勵地方政府以減免收費

方式引導民眾採納及接受環保自然葬，期能加速引領國內葬俗革新。 

（十九）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國內房地產市場正進入漸凍期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253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12-314） 

黃委員就國內房地產市場正進入漸凍期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因台灣之房地產市場係自由經濟市場，在健全房地產市場之政策上，係本著自由經濟之精神，

不直接干預住宅市場之供需，而從法令面來引導住宅租售市場供需雙方公平交易機制之健全

，並將加強推動住宅金融機制及住宅市場之供需引導，期望促成住宅租售市場的適當供應，

以確保供給者及消費者雙方的權益。 


